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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。 居 住 权 人 在 约 定 的 居 住 期 限 内 毫 无 疑 问 有 权 居 住

在该住宅内，那么对于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

姆等人能否居住在该住宅内，一般认为除非在合同中明

确表明不能居住的以外，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

保姆能够居住在该住宅内。虽然我国《民法典》没有明

确规定，但是现代设立居住权的国家也都允许居住权人

的亲属以及提供生活保障服务的其他共同居住者居住在

该住宅之中，且允许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姆

等享有该住宅的居住利益并不会妨碍住宅所有权人的权

利，所以应当认为除非住宅所有人明确表示拒绝，居住

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姆等可以成为共同居住人。

对于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姆等人能够居住在

该住宅内，并不表示他们也取得了居住权。如果认为实

际居住人也享有居住权那么就违反了住宅所有人的意思

自治，也不利于保护住宅所有人的利益以及社会秩序的

稳定。

（二）居住权客体不明确

居 住 权 的 客 体 为 “ 他 人 的 住 宅 ” ， 但 是 对 于 预 售

商品房以及住宅的部分空间能否成为居住权客体存在很

大的争议。一是预售商品房是否可成为居住权的客体？

考虑到现在购买的住宅大部分都是采取预售的形式，因

而民法上的住宅应当包括预售的商品房。但预售商品房

是否能够成为居住权的客体存在着一定的争议，有人认

为，《民法典》并未明确规定居住权的客体是现实存在

的物而且对于为子女买预售商品房的父母，为了确保父

母的居住权益，在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

的同时，与子女签订居住权合同并办理预售商品房预告

登记和居住权设立预告登记，能够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

以房养老的保障。[4]也有人认为，预售商品房并未现实存

在且交付使用，达不到满足生活居住的需求背离立法的

初衷且容易造成权力滥用的情形，故认为预售商品房暂

不可以设立居住权。[5]二是住宅的部分空间是否能够成为

居住权客体？对于住宅的部分空间是否可以成为居住权

的客体，有学者认为，居住权可以设置在部分住宅上，

它并不违反物权客体特定原则，但是居住权人行使居住

权的范围要受到限制。在实务中，在双方当事人所签订

的居住权合同中对于居住权人对该住宅行使权利的范围

没 有 明 确 约 定 ， 并 且 无 法 通 过 其 他 证 据 来 明 确 的 情 况

下，那么一般认为居住权人可以就整个住宅来主张居住

权。[6]

（三）未规定居住权的法定设立方式

我 国 《 民 法 典 》 只 规 定 了 居 住 权 可 以 通 过 居 住 权

合同或者是遗嘱的方式设立，没有关于法定居住权的规

定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我国目前只允许以意定方式设立居

住权，但是在实务中关于居住权的纠纷往往是比较复杂

的且通常是婚姻家庭以及继承的纠纷，仅靠合同双方当

事人的意思表示或者是遗嘱来设立居住权不仅不足以解

决问题的，而且也不能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。居住

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最基本的住房

利益，能够给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帮助与救济。目前，

我国《民法典》并未对法定居住权作出相应的规定，这

显然与居住权制度最初的设立目的背道而驰。虽然增加

法定居住权会让法官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，但是我们

不能“因噎废食”。当然，在没有对法官适用法定居住

权做出具体的限制之前，将法定居住权的设立交给法官

裁量，因主观因素过强可能会导致司法审判的混乱，不

符合社会的公正。所以，要对法定居住权进行严格的条

件限制，明确法定居住权的设立边界。

（四）居住权登记规则和消灭事由过于狭窄

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三百六十七条以及第三百七十一

条之规定，不论是以居住权合同还是通过遗嘱方式设立

的居住权都采取“登记设立主义”。居住权合同是通过

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合同，是一个双方法律行

为，而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仅仅为单方的意思表示是

一 个 单 方 法 律 行 为 ， 对 其 都 采 取 一 致 登 记 规 则 有 失 妥

当。特别是对于通过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，在遗嘱人

去世之后一直到居住权登记这一段时间，居住权人一直

无法行使其居住权，不符合居住权制度设立的初衷，且

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的登记更为复杂。

我国《民法典》对于居住权消灭事由仅规定了居住

权期限届满和居住权人死亡这两种情形，但这并不能涵

盖现实生活中居住权消灭的所有情形，对于居住权消灭

事由的规定过于狭窄。如出现住宅毁损、灭失或者被征

收的情形，客体不存在或者是居住权的标的物住宅无法

满足居住需求，将很难实现其居住权。此时，居住权是

否会消灭；又如当因居住权人滥用权利损害住宅所有人

的合法权益，居住权是否应当消灭；或者是居住权人具

有相应的经济能力而不再需要经济帮助时，居住权是否

应当消灭，需要进一步的规定。

对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完善建议

（一）增加法定居住权

现 实 中 ， 一 些 欠 缺 行 为 能 力 的 老 年 人 、 孩 子 等 特

殊群体有可能因欠缺民事行为能力，不能通过签订居住

权合同的方式来设立居住权，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居住

权利益，就有必要增设法定居住权，由法律直接赋予，


